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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杭桐横商初字第83号

王炎昌、金树法：本院受理原告陈贤忠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们送达本院
（2010）杭桐横商初字第 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炎
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陈贤忠借款
200000 元及利息；金树法负连带责任。并负担诉讼费
4786 元，公告费 650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桐横商初字第70号

王炎昌、桐庐昌华针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陈贤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
你们送达本院（2010）杭桐横商初字第 7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王炎昌返还借款 40万元及利息；对桐庐昌华
针织有限公司所抵押的财物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支付代理费 9999 元。并负担诉讼费 11592 元，公告费
650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建乾民初字第43号

曾金萍：本院已受理原告建德市乾潭镇中心卫生
院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提出证据材料的期限为30日内。本案于 2010年 8
月 26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乾潭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09）甬东商初字第868号

王军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东凌针织服装有限公司
与被告宁波富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及被告你加工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原告宁波东凌针织服装有限公
司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上
诉状副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民初字第480号

徐忠苗：本院受理原告葛恒昌诉你、葛茂法雇员受害
赔偿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期
满后第3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邱商初字第84号

宁波鼎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董海峰诉被告宁波鼎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揽纠纷
一案，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
材料，告知举证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原告要求你
公司支付加工款21200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合议庭由代理审判员郑秋妍、人民陪
审员邵成飞、俞飞军组成，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仑商初字第482号

叶芳耀、宁波宏耀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王秋琴、王存辉、王建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原告要求被告叶芳耀立即归还借款 300000 元，支付
利息 127440 元，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
费 10100 元。被告宁波宏耀进出口有限公司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0 年 8 月 9 日上
午 9：40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0）甬仑商初字第483号

叶芳耀、宁波宏耀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王存辉、王建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要求被告叶芳耀立
即归还借款1200000元，支付利息 509760元，支付原告

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22700元。被告宁波宏耀进出
口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0年 8月9
日上午8：40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09）甬仑商初字第2041号

吴增祥：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峰城水产冷冻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09）甬仑商初字第204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0）甬仑商初字第1号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晗针织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市鄞州欣宝塑料包装厂诉你单位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0）甬仑商
初字第 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0）嘉盐沈商初字第20号

林国民、刘叶芬：本院受理原告富银华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你们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 50000 元。
如你们逾期履行，则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50元，由你们负担。现公告送达
本案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沈荡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一式三份，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0)嘉桐崇商初字第12号

贝益锋：本院受理原告孙建华被告贝益锋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法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
定，向你送达本院(2010)嘉桐崇商初字第 12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贝益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孙建华木工款 11676 元，并由被告支付
自 2006 年 11 月 20 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同期
同类逾期贷款利息。本案受理费 109 元，减半收取
54.50 元，由被告负担。自发出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0）金义苏溪商初字第89号

浙江省东阳市江镇岭下施村施承边、陈春梅：本
院受理原告黄克根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8：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苏溪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175号

王贞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圣电池有限公司诉
被告王贞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0 年 8 月
10 日下午 2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945号

黄奇、吴海英：本院受理陈永积诉黄奇、吴海英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0 年 8 月 9 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48号

张洁雯、陈龙波：本院受理原告王成则诉被告吴
光标、张洁雯、陈龙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俩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 14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272号

张恒静：本院受理原告俞国宁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次日起30日内。定于 2010年 8月 12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台黄民初字第54号

陈康成：本院受理於小美与你为道路交通事故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去向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第八十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台黄民初字第 54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康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赔偿原告於小美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
币 9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400 元，依法减半收取 200 元，
由被告陈康成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台州耀江租赁有限公司、丁伟峰、章军辉、张子

荣、王怡、郑慧、张旦、汪健：本院受理原告国营海东造
船厂诉被告台州耀江租赁有限公司、浙江省和信租赁
有限公司、丁伟峰、章军辉、张子荣、王怡、郑慧、张旦、
汪健船舶建造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人员通知书与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下午 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台州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海事法院

（2010）杭桐横商初字第83号

王炎昌、金树法：本院受理原告陈贤忠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们送达本院
（2010）杭桐横商初字第 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炎
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陈贤忠借款
200000 元及利息；金树法负连带责任。并负担诉讼费
4786 元，公告费 650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桐横商初字第70号

王炎昌、桐庐昌华针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陈贤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
你们送达本院（2010）杭桐横商初字第 7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王炎昌返还借款 40万元及利息；对桐庐昌华
针织有限公司所抵押的财物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支付代理费 9999 元。并负担诉讼费 11592 元，公告费
650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建乾民初字第43号

曾金萍：本院已受理原告建德市乾潭镇中心卫生
院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提出证据材料的期限为30日内。本案于 2010年 8
月 26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乾潭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09）甬东商初字第868号

王军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东凌针织服装有限公司
与被告宁波富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及被告你加工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原告宁波东凌针织服装有限公
司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上
诉状副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民初字第480号

徐忠苗：本院受理原告葛恒昌诉你、葛茂法雇员受害
赔偿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期
满后第3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邱商初字第84号

宁波鼎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董海峰诉被告宁波鼎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揽纠纷
一案，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
材料，告知举证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原告要求你
公司支付加工款21200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合议庭由代理审判员郑秋妍、人民陪
审员邵成飞、俞飞军组成，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仑商初字第482号

叶芳耀、宁波宏耀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王秋琴、王存辉、王建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原告要求被告叶芳耀立即归还借款 300000 元，支付
利息 127440 元，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
费 10100 元。被告宁波宏耀进出口有限公司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0 年 8 月 9 日上
午 9：40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0）甬仑商初字第483号

叶芳耀、宁波宏耀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王存辉、王建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要求被告叶芳耀立
即归还借款1200000元，支付利息 509760元，支付原告

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22700元。被告宁波宏耀进出
口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0年 8月9
日上午8：40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09）甬仑商初字第2041号

吴增祥：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峰城水产冷冻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09）甬仑商初字第204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0）甬仑商初字第1号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晗针织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市鄞州欣宝塑料包装厂诉你单位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0）甬仑商
初字第 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0）嘉盐沈商初字第20号

林国民、刘叶芬：本院受理原告富银华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你们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 50000 元。
如你们逾期履行，则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50元，由你们负担。现公告送达
本案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沈荡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一式三份，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0)嘉桐崇商初字第12号

贝益锋：本院受理原告孙建华被告贝益锋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法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
定，向你送达本院(2010)嘉桐崇商初字第 12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贝益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孙建华木工款 11676 元，并由被告支付
自 2006 年 11 月 20 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同期
同类逾期贷款利息。本案受理费 109 元，减半收取
54.50 元，由被告负担。自发出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0）金义苏溪商初字第89号

浙江省东阳市江镇岭下施村施承边、陈春梅：本
院受理原告黄克根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8：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苏溪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175号

王贞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圣电池有限公司诉
被告王贞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0 年 8 月
10 日下午 2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945号

黄奇、吴海英：本院受理陈永积诉黄奇、吴海英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0 年 8 月 9 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48号

张洁雯、陈龙波：本院受理原告王成则诉被告吴
光标、张洁雯、陈龙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俩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 14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272号

张恒静：本院受理原告俞国宁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次日起30日内。定于 2010年 8月 12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台黄民初字第54号

陈康成：本院受理於小美与你为道路交通事故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去向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第八十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台黄民初字第 54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康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赔偿原告於小美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
币 9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400 元，依法减半收取 200 元，
由被告陈康成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台州耀江租赁有限公司、丁伟峰、章军辉、张子

荣、王怡、郑慧、张旦、汪健：本院受理原告国营海东造
船厂诉被告台州耀江租赁有限公司、浙江省和信租赁
有限公司、丁伟峰、章军辉、张子荣、王怡、郑慧、张旦、
汪健船舶建造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人员通知书与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下午 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台州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海事法院

法院公告
2010年5月7日

法官说法检察官说法 治安警示

生活法理

有熟人就能买到内部价房
子？在火爆的房产市场好像有这
么一种说法。然而，有人就是利
用这种所谓的内部价骗人钱财。
近日，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就经
办了这么一起案件，犯罪嫌疑人
李某因涉嫌诈骗被提起公诉。

案情回放：

李某是个泥水匠，自称认识
路桥中国塑料城的领导，能够以
内部价买到商铺。与李某有些交
情的章某相信了，请李某去帮忙
联系。

去年 8 月底，李某说联系好

了，每平方米 16000 元，一个商铺
上下层 100 平方米，总价 160 万。
章某乐了，要知道此处的商铺市
价已涨到每平方米 2万元，足足
便宜了 40 万！

8 月 31 日，李某让章某带
着 5 万现金去看房交定金。看
房很满意，章某就把 5 万定金
交给李某去办理。很快，一张定
金收据就拿回来了，上面写着
“中国塑料城”、定金 5 万、收款
人张某某，却没有公章。章某说
怎么连公章都没盖？李某见章
某还心存疑惑，就又去换了张
收据，上面多了个收款人手印。

章某这才把收据收下。
9月 4日，李某打电话给章某

说，买商铺还需请客送东西，需要
1万元左右。于是章某汇了1万过
去。又过5日，李某以跑路子送礼
为由再让章某汇了2万元。之后，
李某就玩起了失踪。此时，章某才
发觉自己被骗，于是报了警。

检察官说法：案情很简单，李

某根本不认识什么塑料城的领

导，收款收据就是他自己躲到暗

处去填写的，收款人是假的，指纹

当然也是他本人的指纹，5万元

钱和此后的3万元请客费自然进

了他的腰包。李某因好赌输钱，就

利用房产热想出这招骗人的方

法。

其实，章某只要稍微想想就

会发现破绽，但就是因为买房急

切心理和关系不错的麻痹心理才

会步入诈骗陷阱。

据了解，塑料城从未推出过

内部房，所有的商铺都是对外公

开销售的，而且销售房产后无论

是收取定金还是销售款开的都是

财税正式发票，且都盖有公章。正

常程序的操作规范明了，只要一

打听一比较就能发现端倪。

■通讯员 阮莹

“暴躁男”放火被判刑
“绝望妻”起诉要离婚
因夫妻关系紧张，心存不满放火发泄

的赵某被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本报 2009年 9月 8日曾作过报道）。最
近，赵妻王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

王某认为，赵某婚后经常打骂她并纵
火，致使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因此要求与赵
某离婚，儿子由她抚养，抚养费自理。

点评：法院审理后认为，赵某与王某婚

后曾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致夫妻感情受

到一定影响。现王某要求与赵某离婚，赵某

亦同意离婚，故王某的离婚诉讼请求法院

予以支持。

对于婚生子的抚养问题，双方都表示

由自己负责抚养，而孩子表示如父母离婚，

其愿随母亲共同生活。根据《婚姻法》第36

条和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

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5

条的规定，孩子由王某负责抚养，抚养费由

王某自理。

■通讯员 成美玲

装扮QQ空间
却是连环诈骗

周某和夏某是同事，平时关系甚好，所
以夏某在QQ上看到周某急需用钱的消息
后，便将 500 元钱打入了周某的账户。没想
到，这居然是QQ盗贼所设的骗局。

前不久，诸暨警方接到市民夏某报警
称其在网上被骗，山下湖派出所民警到达
现场，经了解才得知事情的原委。

周某是诸暨某珍珠公司的员工，夏某
也是该公司的员工。周某在与朋友聊天时
将QQ密码告诉其朋友，要朋友帮他装扮
空间。没料到，周某的QQ及其密码也同时
被他人窃走。

随后，犯罪嫌疑人以周某的名义不断
与周某的朋友聊天，以网上银行缺钱为由
到处借钱，由于周某甚好的人缘，他的朋友
屡屡被骗。

警方提醒：1、上网聊天，应妥善保管账

号密码，切勿随便告知、转借他人；2、网聊

碰到经济问题，切勿轻信，应通过电话等方

式确认后再交易；3、严密设计密码；4、不宜

随便接触陌生号码、轻易和陌生人聊天，透

露相关信息。

■通讯员 吴清华

泥水匠说买房有内部价，有人就掏腰包了

社会镜像

据《新京报》报道，河北灵寿几名农民不符合羁押条件，但依然被警方收

押，缴纳保证金后才获释。随后他们发现警方出具的拘留证为假。记者调查

发现，警方有两本账，其中一本“灵活执法”，不管抓人和放人都能收钱。

■唐春成 画

活络执法
代管丈夫财产

应当支付公婆的赡养费
吴先生问：

我儿子外出下落不明两年多，被法院宣告失踪。我

儿子的财产一直由儿媳掌管，我和老伴没有劳保，也

没劳动能力，全靠儿子供养，现在儿子找不到，我们

生活陷入困境。我找儿媳，她以没有赡养我们的法定

义务为由予以拒绝。但是，我儿子的财产没有分割，

全部在儿媳手中。请问，她应否把儿子的财产拿出一

部分给我们当生活费，使我们能活下去？

本报作答：宣告失踪是指经利害关系人申请，
由人民法院对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间的人宣告为失
踪人的制度。
《民法通则》第 20 条、21 条以及最高法院相关

司法解释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 2 年的，利害关系
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为失踪人。失踪人的
财产由他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或者关系密切的
其他亲属、朋友代管。失踪人所欠税款、债务和应付
的其他费用，由代管人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

这里的其他费用包括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
和因代管财产所需的管理费等必要的费用。因此，
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儿媳应当从她代管的你儿子
的财产中支付你们的赡养费。

■王景龙 孙艳 胜秋

热点解答

本栏目由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协办
主任：吕思源 常务副主任：吕 俊

本所擅长：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及非诉代理。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376号龙都大厦705室

电话：0571—85124743、85021454

网址：http://www.sykunlun.com/


